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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义：反思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

作者：张树义 阅读：271 次 时间：2006-5-3 来源：法律思想网

不知何种缘故，见到“行政强制”一词，脑海里立即对应地浮现宽容、仁慈、说服等似

乎与强制冰火难容的字眼。也许是由于个人长期的生活经验，也许是基于个人对知识分

子在社会中承担的反思角色的认知。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对权力却本能地厌

恶；我是一个在公立学校以教授法律谋生的一介书生，但却难以排除基于专业性的“控

权”理念。也许这样想并非没有道理。尽管《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除违禁物品

外，在市容监管中不得扣押经营者经营的商品；行政强制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

施；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民、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义

务，体现保护公民权益的如此规定，当然值得赞赏，但这样规定本身就已经说明：夜间

执法，随意扣押物品，甚至肆意采取危及生存条件措施的行为大量存在。对此，也许真

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因为，权力如果不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那

很可能无异于“魔鬼”。 

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爱好权力是人之一种本性。这种本性产生于人之能对外在的世界

产生预期效果的愿望。人类文明社会的生存，不可能没有某种权力，因为社会上还有犯

罪者和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服，就会使社会倒退到无政府的状态。然

而，谁人能够享有权力？能够享有何种权力？享有权力的人何时能够行使权力？何种条

件下可以行使权力？行使权力应当按照何种程序？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构成我之所谓的

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也可以称之为“权德”。  

权德之一在于权力的产生。就权力的产生而言，有基于世袭而获得，也有基于暴力征服

而产生，还有基于信服而发生。现代国家的权力则是基于民主方式产生，也即法律对国

家所具有的权力的一套规定产生。然而，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立法是一种程序，于此

意义上，《行政强制法》经由何种程序直接关乎权力的产生方式，而其未经广泛的听证

或征求意见程序，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法律依赖于社会舆论和

人心的程度，远远超过它依赖强制权力的程度。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拥护，是一个社

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权德之二，权力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权力要想结出善果，就必须与权力以外的

某种善良的目的相连。强制权力的运用如果不是为了善良的目的，那就是暴力。而暴力

只会繁育更多的暴力，不义则会繁育更多的不义。在这方面，《行政强制法（草案）》

所规定的比例原则大可称赞。然权力的伦理，不仅仅在于区别何种权力是正当的以及何

种权力是不正当的，企图用抽象的一般原则来处理问题是无益的，我们必须以行使权力

的结果来判断权力的行使是否正当。在此方面，《行政处罚法》的前车之鉴值得警醒，

其本来的目的是解决处罚的过“多”过“滥”，但旧愁未了，又添新愁。究其原因，

“祸”起于行政处罚权的授权与委托这一权力下放之“萧墙”。因此，《行政强制法

（草案）》将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下放于地方性法规，以及行政强制权实施中的授权

与委托等权力下放值得忧虑。  

权德之三，以说服为基础的权力。权力与暴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可能有天壤之

别。我们可以将经过同意或说服的权力称之为目的正当，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不经

同意或说服的权力不称之为暴力。行政强制作为一种“物理性”的、压迫性的权力很容



 

易演变为一种暴力。为了防止其异化为暴力，一是采取前“穷尽一切手段”，二要采取

中贯彻“损失最小原则”。类似于湖南嘉禾案所表现的那样“野蛮拆迁”、“抄家式搬

迁”，我们见不到任何正当的影子。我相信，中国的百姓是最富有理性的，作为理性的

人没有说不服的。如果不能说服，那我们首先要反思的是，是不是其某种利益没有得到

合理的考虑。将政治权力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将行政强制权建

立在说服基础上也是“物理性”权力的“人性”所在。在这方面，《行政强制法（草

案）》恐怕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原则上，显然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权德之四，正当权力需要正当程序。任何权力的运用都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政治权力作

为一种集体生活的权力，其正当性源于程序的正当。无论是为了防止行政强制权力的滥

用，还是权力的行使建立在说服基础之上，都需要通过正当程序来予以体现。为此，

《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了公告、督告、听取陈述、申辩等程序规则，值得称道。

然而，我所关心的，一是听取陈述、申辩的效力。《行政许可法》已经开了很好的先

例，“听证笔录要做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根据”，行政强制权的运用不妨一鉴，而且

值得效仿。二是能否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中尤其是“说明理由”的程序规

则。一来既然行政强制权的运用应当建立在说服的基础上，而“说服”也就意味着“说

理”，要以理服人，也只有以“理”才能服人。说明理由应当成为行政强制的“强制性

程序规则”。二来制度是逐渐演进的，《行政处罚法》将听证引入行政行为程序之中，

实现了听证的从无到有；《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明确了听证笔录的效力，从而防止听证

成为“走过场”，保证听证的实际效用；《行政强制法》在这方面总应该做点什么吧！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行政强制法》能够在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实现的制度建设方面做

出其应有的贡献。 

来源：http://www.hnuc.cn/Article/Files/2006-04-11/200641113289857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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